AR F SRS R

114# B 8§ F % 1435
DO A ABEY R RBERERT
S +  FIRE

#EE? 3P OFOOHEE (£ 7 OO0

OOOOO)
bl FIGE AR SRR RAH (1138 B 0 F ¥ 453

3455 ~ % 48812%. - %49356%L - % 50984355 ~ %?51602%) ’ ?W;

2 B0k BRERENTI X 2 E O iE i ﬁg? VA PENy

21 (113# B % 3 %4692%5 ) » X4
3 =

PIR B Jo 4ot & 97r 2 B 0 & Rdbeti & AT 27 o BT R OHP L

"J% EFD Aok PR L MATERFEFAITEI R
PREFZ P

- AR PERED ~ﬂ%§hﬂ%%$’%am ﬁﬁ—~&ﬁ6
FLF8E Tk g irgiFpkAR e EF 2 20.20% o)
i%’ﬁﬁéﬁﬁM%%%Jiﬁ#%iFEJ’@{ﬁ
Mo TP avgipe o BT Vi dpz it > B2 R

s Rk & > RANAY FRREAAT AR B R

%4'\139FEJ,@%JQ@K DAk R R R A
PrlE & AR R 2o p oo b ARSI e RF A2 2 sedt (GE
L) o

:~¢%@wﬁi$ﬂW%ﬁ%§%£LiW*ﬁﬁﬁlﬁiiﬁ
Fedd LB RIS FRIR A WET

3\¢%¢ﬁ%%rmzﬁﬁ—~w§w%aﬁ pm%ﬁ%&
il et T (L3 X 515450 ) - PRI £+ 9 A
AHEFRBEOEP L AP AEF A 28 % 35
SAF o ARFMAEDFIPE SRR FREL > TRA

1]

,d« 13\-\-} 9;«

%— 7



Vi

=4

dEWEY R B0 KA L AR RS
'@%—fﬂ\;%ﬁ%%g%.ﬁ » W H % n.JF,J};; Rt E35 5 w6t
RPN A o T K RARL B REMA R PR E
Ha) f@ir 2 F o £ @2 54THEF T2 RT L0 E
ﬁ”"Jo

pEREFHE- - @1 1\230ﬁ,ff‘,«,.’f‘!g§%5§»5%%@1g

%
*m%ﬁ

%'3;1%* 5000-0005-F @ £ 3482 W A& L > A b e | Ea ok
Fd TR RN G HAFELT Y (LW 8509845 % %57

B oo d iy AR REEL ol wfw o AF
v R ERRIET A pop DR R A2 5 620%
PR RPETFH - @R E o R I
ESE IR A
FHMESAZTEZAH FRBRE ST IIHBEAF T
TEERT A AET £ (BEESRENS A E
MR ) B TAEER AMARZBE  FANEE I
BORATIEPTR 0 T RPN AP R P F R HALE
2 AKMEZ 2RAET > PP FRRS SRR

2e3
H- Lk 2B ERADE LG FRBE RN St
:ﬁ@%%%-’¢4féi?¢%§fw ST L
LB BLRA KRB ER > AT ELEEIRTAHE
é\iﬁﬁ’ﬁJ%#wf'? AR A AR R B R A AR
peE ¥ & (L 1453345% % T9F ~ ¥ 488125.% % 75F -
493565 % %61 F ~ WH09845.% % T3F ~ W5HI6025.% % 7
1B ) > Fpsd e hard 2453 ~ PREKPFFLER
PR P Bfs s SE 2 ML KTAR L FRREZR
FREEAGR R E - R (L2 355827 ) o A uE A
GRS I A0 R S LR - A
2|5 R F RN Sa e d LR £ 2 3T E RE o
W AR EE L S UERP AT A2 LA Ere
*v’iw%4*%F%v@ﬁ9?%ﬁ§¢%"gﬁ“

’:S E%;Li']{o



= o~ RAEFFRE 4490 %278~ 5370 ~ % 4540% % 298 0 S
IR Ry Tl E LR S

A e R JRA A s E Ed 2 ¥ pAz20p oo Madk
Bbek (g H) » PR ARE S F AR

ARGRBZT MRIEHRAZDTF > REBT Y R DR FHGE -

v = A & 114 & 2 ! 7 2

MERL S E2OF %&ﬁ

NI AEPERAEE o

LA RAT A e JRYA S K Y ke BT R

FHFRHE 2 E o BT L HAL A2 A

>

BoE 1L a g T - ¥ o k3 E T A

» 183 £L 30 "”;bl,('f.g,é;:;

S oAk B R RGRRT PR 6 ARz 0 7
E; i,ﬁ'%o

i
SoB| e 2 F R ER
1 FEERF £l

2
FIRE = PR * FRER F i Fwb+ 2
l;ﬂtai@’ﬁg};’ﬂq?}‘\g ’_kr%%i’gljé}-"}
AR I HFAITEER o




(\ER)

2 |PEFEFH O (FIREFPHLE R BRI o e
-~ Tk ATENE FAIEL P
3 B RE R FIRES f5:38 % > rep WS > 4ok
-~ 3 f& o AR EEATES D o
4\ PRERYE \FIRRR LS R WHIIE e d P
- @ fgo e REFHEAIEE D -
5 (PREFW |FREL S A RIIET o ol
- @ Rt A A S I
il
FRETVHBIRBEFREBTRTE B IR
113# & i F % 453345
1137 & i F % 48812%%
1137 & ¥ F % 493565
113# & @ % % 50984%:
113#% & ¥ F % 516025%
e 2 FEE 7 42% (A®E00#07 00p £ )
LO0% O%OO#H005 (£ ¢ OO
OOOO000O)

B R £ o2 - Sase £ 200000000050
IR FIEE R AL ERH AR TR W
PREFERRI AR EL SheT
FRER
Jﬂww*;xﬁﬁﬁd’@%%ﬂi”*@%ﬁuﬂgﬁ
T AR EI 6 »E o w Ry HRAIINGERE > T
BERFHEAAEIBES? 210 MNE o = A olEeT
Lt LT BT
CRME e 229 o RG22 PR o 113887 25p
930 A Fm x> g ¢ 3 OO F OOOR 050005 »
Wk EE T 0 iRt B ELA8 000-00005L % @ £
e (cxR) TP 240 b o EE L
PEARTLE o fPp & P 25Pp 10pFEFEAR 0 3 P ATIIRES 0 A

$mR



F¢ B T RMEES R A A R e F TR
) FE0H0.20F b2 J v AR RE
UL L2 PE - BHfwhBI PR R P 12RFH98
FoiR5EEY 702 %OOR0E0005 pF > F] 7 N
o G EPARTIBASE 2tk p 13FF18A 3 0 HH e f
EpE R R RR o RIEHE S FFHER S0, 18mg/L > 4 E
,F’—o
SR BEp e 222 9% > fﬁ"v?%}fij“% » 3+113F 8% 27F
13394 Fm k> g @ 7 OO%OOR 060005 05
oo LR RETE 0 BN Az B 55 000-000055 8 i
£e () TME G b r > HEES
%;; PRULILH o P28 3 R A2 04lE v 2 1 0 R
cfE R RS R EWE L A L e
(—).&ﬂ,—» B sy o Aovgpi2 o 0 A 113E87 2TF
11937 g @ 3 OFOOR0EK0005L5 - AL F L&
R SR Ll S e ”Lr?f:»E’ PO RS ) TP E I o
pkAR S g 2 p 78 (REAMES [T R]
9000~ > = #B) » @< %%%ﬁ% PG 2 R 5
FIRE I oom E e
EEMApe 2o o A gr2 joq o 20 113#87 24p
Qﬁwﬁﬁﬂ+%’+§ﬂﬁCE@CKWﬂM%%’Hiﬁ
FATF 0 Bt B g 000-0005L i £ A4

-.ﬁ-ﬂt F_L =t

=k

(CHE) TP L2 AT B fk 194 45 405
oﬁj;—?%§}lf.5105%€’ af""‘ xﬁﬁja%,ﬁﬁf il AN > ﬁ"&
Jﬁfﬁ 20 «? "J ’ r’[’%%\ml;}%wg’ :—i\:J 0 JI?T%{%:: < I

\\\_

A By 35T gn e r‘a,ﬁﬁ-rk‘z‘ul—fl’jUﬂ"mBﬂT*—q. ’jo
@)>+113#87 27p 17304 35 = & B > Bh 3k 2 4 575000-0000
LA EAWE F5d 0?3 OO0O%OOK0005L 7 pF > L%
e o TR - R A s S i TRl PP R E 2% > (f%
1B650’° e FR) O RABE P FE G 0 AN

D L EEP iy B RS R TR G o

-]



FAF R SFEAIL A L
CREABEN 0 BEREE Sp s uFd 407 s ER
T s AT RARE P
HHR I ATk
SHEES BINCEVS
FTRPRER LML RIRESEGRZ AP BT
oA A %\%% W"’t‘\%—é@ﬁ%\#ﬂ*#"iiifﬂﬁ ) J}}a ﬁ
BRI ~dof Lo o PP S d o B IUAE R
¥ /ﬁﬁ/?ﬂ?\cé’;"%\ . ir‘ RO REOR A B &F;ﬁﬁ%ﬁﬁ
%‘?I‘i’ifiié’iﬁ."_ﬁf VPR ERIRYR > R B E &
BAREL L) mam%%ﬁi_é o ¥ LI K a2
4W - P AL IEZ D REPREBRREEER: ML F
AR %F@*“”foﬂﬁi‘ T %é
o E R m E T 3 = i ﬂ)ﬁ' A A,

= I

EEFAT CHEHYE L PP W ‘MU_W}* ~ e IZ:\TF’
2 ARG ESR G I A Mt e E A
EEERIARR T GVRE LA BR AR A
ZGQ%};LU;&?\O

r%@ ’;ﬁ$4*§ Prie K72 2k P AR A R
33&’3$ s RApE > T 5 R ERAREL dep £
VAP P G T [ L N %#szgﬁ~“ﬁ%@%%”

RORTPARZAITH R A pe TR pe 0 H
A Iz o
ErEiEg- ~EGEs
TRPETEF O ERBA N ERRER AT POt A
a%*gﬁ??iwf“ﬂﬁﬁ"jl AERIEL ~dop L
B b RBEL CRPAERETE  TARERpR SO
ERPIRIFLETE AL py BEF AR 0 H
PR T o

w®
St
mi



i

)= 59 - ~ @
BERXEF > EHppdr&apE

TENEGRELpE A RAPF L ‘
def b &P S VAR AR YR B R TR A
R PE P3E BT IRE LS T L 2 f o B
FApf o B iR .

BEpEiEg- @A
Jﬁ?ﬂia’%%%%*%ﬁﬁﬁﬁlﬁ’ﬁﬁ%%4#
Grist BRI A KA R 0 2 dod B8 dof 5D
B P AEYE C TR E SR CBY2REALT
Fro RG22 p o BEFARG BB T -
‘ﬁ%ﬁﬁfiiﬁ—‘H%E’IFWJ%WMUHﬁiﬁ
g 2 P2 F 1802 3IE F 190 % 270 & & & & Je 4k J’I&LZ“
BEF - ~EI@)AE 0 B2 32008 % 10 2 F i 5
ERER e RL P RFT - W F o Hbg G B
WSO AYAFEA )l AEw > TEHL I BPEE I L
PR OFCRPE R KT K AT R i BOEGRL ae 7
R E TR G AL ALV B2 F62E
Bz FRELA2 2 FROPERF > P EY T

YT gk LﬂA%@ao&ﬁf
ES
l‘]

[

|

A2 *{ i 4}3

WhE N A E PR W
FERARET P EET
EPRTAERE
ok org A2 H T

; LR F 2R IR RE 5 ATE
LR e EH A DAL 2 PR RE  Fe §
Ao F kA 538152 1 5B ART_ 0 A A A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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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國權


                    籍設臺中市○區○○街00號（臺中○○○○○○○○）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5334號、第48812號、第49356號、第50984號、第5160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易字第4692號），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國權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除犯罪事實欄一、㈠第6行至第8行「於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際，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應更正、補充為「明知飲酒後已影響正常操控車輛之能力，駕車將足以危害公眾往來之安全，竟基於飲用酒類達相當程度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劉國權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詳附件）。
二、被告劉國權本案所犯5次竊盜罪及1次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被告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前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5-45頁），則被告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故意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前因犯罪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卻於執行完畢不滿5日故意再犯本案犯罪，且前案與本案均屬竊盜案件，堪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前所受科刑處分，尚不足使被告警惕，認依關於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並無過苛之情，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各加重其刑。
四、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載犯行，係其自行騎乘所竊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警局，主動向員警坦承竊盜行為等情，有偵查報告可考（見偵卷50984號卷第57頁），堪認被告係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前，主動向員警坦承其竊盜犯行，自首並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載犯行，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已有多次竊盜前科，有前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前開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重複評價），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不思以合法、正當途徑獲取所需，仍竊取他人財物以滿足自身需求，對社會治安及民眾財產安全致生危害，且明知飲用酒類後騎乘機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有高度危險性，卻仍於飲酒後騎乘機車，被告所為均實有不當，惟念被告竊得之物已分別發還告訴人朱蕭素蘭、周鎮家、洪俞喧及被害人杜春雲、王巧甯，此有贓物認領保管單、認領贓物領據及贓物領據在卷可參（見偵45334號卷第79頁、偵48812號卷第75頁、偵49356號卷第61頁、偵50984號卷第73頁、偵51602號卷第71頁），衡酌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犯罪之目的、動機、手段，及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易字卷第82頁），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併就各罪宣告刑及應執行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被告本案所竊得之物已分別發還前開被害人及告訴人，業如上述，足認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均已實際歸還被害人，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鄭佩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黃品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楊子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劉國權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

		犯罪事實欄一、㈤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睦股
　　　　　　　　　　　　　　　　　　113年度偵字第45334號
　　　　　　　　　　　　　　　　　　113年度偵字第48812號
　　　　　　　　　　　　　　　　　　113年度偵字第49356號
　　　　　　　　　　　　　　　　　　113年度偵字第50984號
　　　　　　　　　　　　　　　　　　113年度偵字第51602號
　　被　　　告　劉國權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臺中○○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國權前因多次竊盜案件，經法院判決並定應執行1年7月確定，於民國111年9月6日入監，前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並接續執行拘役而於民國113年8月21日出監。詎猶不知悔改，先後為以下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5日 9時30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 以朱蕭素蘭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 型機車（已發還）電門上之鑰匙，啟動該機車，竊盜得手後 騎離現場。嗣自同年月25日10時許起，至同日近11時止，在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旁某處，飲用啤酒後，於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際，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騎乘前揭機車上路。嗣於同日12時59分許，行經臺中市○里區○○路0段000號前時，因不勝酒力自摔，經警據報到場處理，於同日13時18分許，對其施以吐氣酒精濃度檢測，測得其吐氣酒精濃度為0.18mg/L，始悉上情。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7日 13時39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前，以周鎮家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已發還）電門上之鑰匙，啟動該機車，竊盜得手後騎離現場。嗣將該機車棄置在該路2段541巷口之土地公廟前。嗣周鎮家發現遭竊，遂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㈢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7日 1時19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統一超商東英門市店旁，徒手竊取杜春雲所管領，為其所屬之財團法人台灣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所有之自行車（價值新臺幣【下同】9000元，已發還），得手後騎離現場。嗣杜春雲發現遭竊，遂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㈣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4日 9時57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00號旁，以王巧甯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已發還）電門上之鑰匙，啟動該機車，竊盜得手後騎離現場。嗣於同日10時許，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其犯行前，即騎乘前揭機車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向員警承認上述犯行，而自首並接受裁判。
　㈤於113年8月27日17時30分許前某時，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時，見洪俞喧所有，放置於其停放於該處之機車座墊上之安全帽（價值650元，已發還），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該安全帽，得手後騎乘前揭機車離去。嗣洪俞喧發現遭竊，遂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二、案經朱蕭素蘭、周鎮家與洪俞喧分別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太平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國權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朱蕭素蘭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酒精測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影本、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及現場照片等在卷可稽。另觀諸卷附被告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被告有語無倫次、含糊不清、意識模糊、昏睡叫喚不醒、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定、手腳部顫抖，身體無法平衡之情況，輔以被告於警詢表示：對於自己自何處出發、欲往何處、行向為何及車禍經過均沒有任何印象等語甚詳，堪認被告當時已達無法安全駕駛之程度。綜上，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周鎮家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翻拍照片2張、照片4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㈢犯罪事實一、㈢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杜春雲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翻拍照片6張、照片3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㈣犯罪事實一、㈣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王巧甯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偵查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認領贓物領據、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監視器翻拍照片3張、照片1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㈤犯罪事實一、㈤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洪俞喧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領據、監視器翻拍照片1張、照片2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及同法第185之3條第1項第2款公共危險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㈡至㈤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㈣之犯行，其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其犯行前，即騎乘上開機車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向員警承認上述犯行，而自首並接受裁判，有偵查報告在卷可稽，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得減輕其刑。被告上開6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曾有如犯罪事實欄所載有期徒刑之執行完畢，有本署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在卷可稽，其於5年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為累犯。另請審酌被告有犯罪事實欄所載之竊盜前科，竟仍不知悔改，再犯下本件犯行，有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在卷可佐，顯見其對前案所受刑之執行欠缺感知、刑罰反應力薄弱而有特別惡性，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均請依刑法第47條第l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之上開犯罪所得，因已實際合法發還予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不予聲請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檢　察　官　鄭 珮 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國權



                    籍設臺中市○區○○街00號（臺中○○○○○○○○）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53

34號、第48812號、第49356號、第50984號、第51602號），因被

告自白犯罪，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

刑（113年度易字第4692號），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國權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

刑壹年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除犯罪事實欄一、㈠第6行

    至第8行「於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際

    ，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應更正、補充

    為「明知飲酒後已影響正常操控車輛之能力，駕車將足以危

    害公眾往來之安全，竟基於飲用酒類達相當程度而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之犯意」；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劉國權於本院準

    備程序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詳附件

    ）。

二、被告劉國權本案所犯5次竊盜罪及1次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被告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前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

    錄表1份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5-45頁），則被告受有期徒

    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故意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

    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前因犯罪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

    生警惕作用，卻於執行完畢不滿5日故意再犯本案犯罪，且

    前案與本案均屬竊盜案件，堪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前所

    受科刑處分，尚不足使被告警惕，認依關於累犯之規定加重

    其刑，並無過苛之情，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各加重

    其刑。

四、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載犯行，係其自行騎乘所竊之車

    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警局，主動向員警坦承

    竊盜行為等情，有偵查報告可考（見偵卷50984號卷第57頁

    ），堪認被告係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前，主動向

    員警坦承其竊盜犯行，自首並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

    段規定，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載犯行，減輕其刑，並依法

    先加後減之。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已有多次竊盜前科，有

    前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前開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重

    複評價），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不思以合法、正

    當途徑獲取所需，仍竊取他人財物以滿足自身需求，對社會

    治安及民眾財產安全致生危害，且明知飲用酒類後騎乘機車

    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有高度危險性，卻仍於飲

    酒後騎乘機車，被告所為均實有不當，惟念被告竊得之物已

    分別發還告訴人朱蕭素蘭、周鎮家、洪俞喧及被害人杜春雲

    、王巧甯，此有贓物認領保管單、認領贓物領據及贓物領據

    在卷可參（見偵45334號卷第79頁、偵48812號卷第75頁、偵

    49356號卷第61頁、偵50984號卷第73頁、偵51602號卷第71

    頁），衡酌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犯

    罪之目的、動機、手段，及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職業及家

    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易字卷第82頁），分別量處如附

    表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併就各罪宣告刑

    及應執行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被告本案所竊得之物已分別發還前開被害人及告訴人，業如

    上述，足認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均已實際歸還被害人，爰均不

    予宣告沒收。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鄭佩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黃品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楊子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劉國權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 犯罪事實欄一、㈤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睦股

　　　　　　　　　　　　　　　　　　113年度偵字第45334號

　　　　　　　　　　　　　　　　　　113年度偵字第48812號

　　　　　　　　　　　　　　　　　　113年度偵字第49356號

　　　　　　　　　　　　　　　　　　113年度偵字第50984號

　　　　　　　　　　　　　　　　　　113年度偵字第51602號

　　被　　　告　劉國權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臺中○○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國權前因多次竊盜案件，經法院判決並定應執行1年7月確

    定，於民國111年9月6日入監，前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並

    接續執行拘役而於民國113年8月21日出監。詎猶不知悔改，

    先後為以下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5日 

    9時30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 以朱

    蕭素蘭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 型

    機車（已發還）電門上之鑰匙，啟動該機車，竊盜得手後 

    騎離現場。嗣自同年月25日10時許起，至同日近11時止，在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旁某處，飲用啤酒後，於吐氣所含酒精

    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際，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

    通工具之犯意，騎乘前揭機車上路。嗣於同日12時59分許，

    行經臺中市○里區○○路0段000號前時，因不勝酒力自摔，經

    警據報到場處理，於同日13時18分許，對其施以吐氣酒精濃度

    檢測，測得其吐氣酒精濃度為0.18mg/L，始悉上情。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7日 

    13時39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前，以

    周鎮家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

    車（已發還）電門上之鑰匙，啟動該機車，竊盜得手後騎離

    現場。嗣將該機車棄置在該路2段541巷口之土地公廟前。嗣

    周鎮家發現遭竊，遂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㈢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7日 

    1時19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統一超商東英門市店

    旁，徒手竊取杜春雲所管領，為其所屬之財團法人台灣耶穌

    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所有之自行車（價值新臺幣【下同】9000

    元，已發還），得手後騎離現場。嗣杜春雲發現遭竊，遂報

    警處理，而悉上情。

　㈣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4日 

    9時57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00號旁，以王巧甯所

    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已發

    還）電門上之鑰匙，啟動該機車，竊盜得手後騎離現場。嗣

    於同日10時許，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

    其犯行前，即騎乘前揭機車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

    平派出所向員警承認上述犯行，而自首並接受裁判。

　㈤於113年8月27日17時30分許前某時，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時，見洪俞喧

    所有，放置於其停放於該處之機車座墊上之安全帽（價值65

    0元，已發還），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

    意，徒手竊取該安全帽，得手後騎乘前揭機車離去。嗣洪俞

    喧發現遭竊，遂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二、案經朱蕭素蘭、周鎮家與洪俞喧分別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霧峰、太平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國權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

    ，核與告訴人朱蕭素蘭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

    職務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

    酒精測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

    件通知單影本、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㈠、㈡及現場照片等在卷可稽。另觀諸卷附被告之刑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之三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被告有語無倫次、含

    糊不清、意識模糊、昏睡叫喚不醒、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

    定、手腳部顫抖，身體無法平衡之情況，輔以被告於警詢表

    示：對於自己自何處出發、欲往何處、行向為何及車禍經過

    均沒有任何印象等語甚詳，堪認被告當時已達無法安全駕駛

    之程度。綜上，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

    定。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周

    鎮家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翻拍照片2

    張、照片4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

    犯嫌堪以認定。

　㈢犯罪事實一、㈢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杜

    春雲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翻拍照片6

    張、照片3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

    犯嫌堪以認定。

　㈣犯罪事實一、㈣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王

    巧甯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偵查報告、扣押筆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認領贓物領據、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監視

    器翻拍照片3張、照片1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

    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㈤犯罪事實一、㈤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洪

    俞喧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

    錄表、贓物領據、監視器翻拍照片1張、照片2張等在卷可稽

    。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

    通竊盜及同法第185之3條第1項第2款公共危險等罪嫌；就犯

    罪事實一、㈡至㈤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

    罪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㈣之犯行，其於有偵查犯罪職權

    之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其犯行前，即騎乘上開機車至臺中

    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向員警承認上述犯行，而

    自首並接受裁判，有偵查報告在卷可稽，依刑法第62條前段

    之規定，得減輕其刑。被告上開6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曾有如犯罪事實欄所載有期徒

    刑之執行完畢，有本署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在卷可稽，其於5年

    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為累犯。另請審酌

    被告有犯罪事實欄所載之竊盜前科，竟仍不知悔改，再犯下本

    件犯行，有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在卷可佐，顯見其對前案所受刑

    之執行欠缺感知、刑罰反應力薄弱而有特別惡性，並無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

    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均請依刑法第47條第l項規定，加

    重其刑。至被告之上開犯罪所得，因已實際合法發還予被害

    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不予聲請宣告沒收或追

    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檢　察　官　鄭 珮 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國權


                    籍設臺中市○區○○街00號（臺中○○○○○○○○）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5334號、第48812號、第49356號、第50984號、第5160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易字第4692號），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國權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除犯罪事實欄一、㈠第6行至第8行「於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際，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應更正、補充為「明知飲酒後已影響正常操控車輛之能力，駕車將足以危害公眾往來之安全，竟基於飲用酒類達相當程度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劉國權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詳附件）。
二、被告劉國權本案所犯5次竊盜罪及1次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被告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前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5-45頁），則被告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故意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前因犯罪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卻於執行完畢不滿5日故意再犯本案犯罪，且前案與本案均屬竊盜案件，堪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前所受科刑處分，尚不足使被告警惕，認依關於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並無過苛之情，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各加重其刑。
四、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載犯行，係其自行騎乘所竊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警局，主動向員警坦承竊盜行為等情，有偵查報告可考（見偵卷50984號卷第57頁），堪認被告係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前，主動向員警坦承其竊盜犯行，自首並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載犯行，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已有多次竊盜前科，有前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前開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重複評價），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不思以合法、正當途徑獲取所需，仍竊取他人財物以滿足自身需求，對社會治安及民眾財產安全致生危害，且明知飲用酒類後騎乘機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有高度危險性，卻仍於飲酒後騎乘機車，被告所為均實有不當，惟念被告竊得之物已分別發還告訴人朱蕭素蘭、周鎮家、洪俞喧及被害人杜春雲、王巧甯，此有贓物認領保管單、認領贓物領據及贓物領據在卷可參（見偵45334號卷第79頁、偵48812號卷第75頁、偵49356號卷第61頁、偵50984號卷第73頁、偵51602號卷第71頁），衡酌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犯罪之目的、動機、手段，及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易字卷第82頁），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併就各罪宣告刑及應執行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被告本案所竊得之物已分別發還前開被害人及告訴人，業如上述，足認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均已實際歸還被害人，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鄭佩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黃品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楊子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劉國權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

		犯罪事實欄一、㈤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睦股
　　　　　　　　　　　　　　　　　　113年度偵字第45334號
　　　　　　　　　　　　　　　　　　113年度偵字第48812號
　　　　　　　　　　　　　　　　　　113年度偵字第49356號
　　　　　　　　　　　　　　　　　　113年度偵字第50984號
　　　　　　　　　　　　　　　　　　113年度偵字第51602號
　　被　　　告　劉國權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臺中○○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國權前因多次竊盜案件，經法院判決並定應執行1年7月確定，於民國111年9月6日入監，前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並接續執行拘役而於民國113年8月21日出監。詎猶不知悔改，先後為以下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5日 9時30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 以朱蕭素蘭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 型機車（已發還）電門上之鑰匙，啟動該機車，竊盜得手後 騎離現場。嗣自同年月25日10時許起，至同日近11時止，在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旁某處，飲用啤酒後，於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際，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騎乘前揭機車上路。嗣於同日12時59分許，行經臺中市○里區○○路0段000號前時，因不勝酒力自摔，經警據報到場處理，於同日13時18分許，對其施以吐氣酒精濃度檢測，測得其吐氣酒精濃度為0.18mg/L，始悉上情。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7日 13時39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前，以周鎮家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已發還）電門上之鑰匙，啟動該機車，竊盜得手後騎離現場。嗣將該機車棄置在該路2段541巷口之土地公廟前。嗣周鎮家發現遭竊，遂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㈢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7日 1時19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統一超商東英門市店旁，徒手竊取杜春雲所管領，為其所屬之財團法人台灣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所有之自行車（價值新臺幣【下同】9000元，已發還），得手後騎離現場。嗣杜春雲發現遭竊，遂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㈣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4日 9時57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00號旁，以王巧甯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已發還）電門上之鑰匙，啟動該機車，竊盜得手後騎離現場。嗣於同日10時許，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其犯行前，即騎乘前揭機車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向員警承認上述犯行，而自首並接受裁判。
　㈤於113年8月27日17時30分許前某時，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時，見洪俞喧所有，放置於其停放於該處之機車座墊上之安全帽（價值650元，已發還），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該安全帽，得手後騎乘前揭機車離去。嗣洪俞喧發現遭竊，遂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二、案經朱蕭素蘭、周鎮家與洪俞喧分別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太平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國權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朱蕭素蘭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酒精測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影本、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及現場照片等在卷可稽。另觀諸卷附被告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被告有語無倫次、含糊不清、意識模糊、昏睡叫喚不醒、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定、手腳部顫抖，身體無法平衡之情況，輔以被告於警詢表示：對於自己自何處出發、欲往何處、行向為何及車禍經過均沒有任何印象等語甚詳，堪認被告當時已達無法安全駕駛之程度。綜上，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周鎮家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翻拍照片2張、照片4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㈢犯罪事實一、㈢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杜春雲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翻拍照片6張、照片3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㈣犯罪事實一、㈣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王巧甯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偵查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認領贓物領據、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監視器翻拍照片3張、照片1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㈤犯罪事實一、㈤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洪俞喧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領據、監視器翻拍照片1張、照片2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及同法第185之3條第1項第2款公共危險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㈡至㈤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㈣之犯行，其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其犯行前，即騎乘上開機車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向員警承認上述犯行，而自首並接受裁判，有偵查報告在卷可稽，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得減輕其刑。被告上開6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曾有如犯罪事實欄所載有期徒刑之執行完畢，有本署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在卷可稽，其於5年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為累犯。另請審酌被告有犯罪事實欄所載之竊盜前科，竟仍不知悔改，再犯下本件犯行，有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在卷可佐，顯見其對前案所受刑之執行欠缺感知、刑罰反應力薄弱而有特別惡性，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均請依刑法第47條第l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之上開犯罪所得，因已實際合法發還予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不予聲請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檢　察　官　鄭 珮 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國權



                    籍設臺中市○區○○街00號（臺中○○○○○○○○）





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5334號、第48812號、第49356號、第50984號、第5160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易字第4692號），判決如下：

　　主　　文

劉國權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及所犯法條，除犯罪事實欄一、㈠第6行至第8行「於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際，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應更正、補充為「明知飲酒後已影響正常操控車輛之能力，駕車將足以危害公眾往來之安全，竟基於飲用酒類達相當程度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劉國權於本院準備程序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詳附件）。

二、被告劉國權本案所犯5次竊盜罪及1次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三、被告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前科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見易字卷第15-45頁），則被告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故意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前因犯罪經徒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卻於執行完畢不滿5日故意再犯本案犯罪，且前案與本案均屬竊盜案件，堪認其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前所受科刑處分，尚不足使被告警惕，認依關於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並無過苛之情，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各加重其刑。

四、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載犯行，係其自行騎乘所竊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警局，主動向員警坦承竊盜行為等情，有偵查報告可考（見偵卷50984號卷第57頁），堪認被告係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前，主動向員警坦承其竊盜犯行，自首並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就犯罪事實欄一、㈣所載犯行，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之。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已有多次竊盜前科，有前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前開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重複評價），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不思以合法、正當途徑獲取所需，仍竊取他人財物以滿足自身需求，對社會治安及民眾財產安全致生危害，且明知飲用酒類後騎乘機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及駕駛人自身皆有高度危險性，卻仍於飲酒後騎乘機車，被告所為均實有不當，惟念被告竊得之物已分別發還告訴人朱蕭素蘭、周鎮家、洪俞喧及被害人杜春雲、王巧甯，此有贓物認領保管單、認領贓物領據及贓物領據在卷可參（見偵45334號卷第79頁、偵48812號卷第75頁、偵49356號卷第61頁、偵50984號卷第73頁、偵51602號卷第71頁），衡酌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犯罪之目的、動機、手段，及自陳之教育程度、工作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易字卷第82頁），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併就各罪宣告刑及應執行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六、被告本案所竊得之物已分別發還前開被害人及告訴人，業如上述，足認被告本案犯罪所得均已實際歸還被害人，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八、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鄭佩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文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黃品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楊子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犯罪事實 主文 1 犯罪事實欄一、㈠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劉國權犯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欄一、㈡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欄一、㈢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犯罪事實欄一、㈣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5 犯罪事實欄一、㈤ 劉國權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睦股

　　　　　　　　　　　　　　　　　　113年度偵字第45334號

　　　　　　　　　　　　　　　　　　113年度偵字第48812號

　　　　　　　　　　　　　　　　　　113年度偵字第49356號

　　　　　　　　　　　　　　　　　　113年度偵字第50984號

　　　　　　　　　　　　　　　　　　113年度偵字第51602號

　　被　　　告　劉國權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臺中○○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劉國權前因多次竊盜案件，經法院判決並定應執行1年7月確定，於民國111年9月6日入監，前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並接續執行拘役而於民國113年8月21日出監。詎猶不知悔改，先後為以下犯行：

　㈠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5日 9時30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前， 以朱蕭素蘭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 型機車（已發還）電門上之鑰匙，啟動該機車，竊盜得手後 騎離現場。嗣自同年月25日10時許起，至同日近11時止，在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旁某處，飲用啤酒後，於吐氣所含酒精濃度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際，竟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騎乘前揭機車上路。嗣於同日12時59分許，行經臺中市○里區○○路0段000號前時，因不勝酒力自摔，經警據報到場處理，於同日13時18分許，對其施以吐氣酒精濃度檢測，測得其吐氣酒精濃度為0.18mg/L，始悉上情。

　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7日 13時39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巷0號前，以周鎮家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已發還）電門上之鑰匙，啟動該機車，竊盜得手後騎離現場。嗣將該機車棄置在該路2段541巷口之土地公廟前。嗣周鎮家發現遭竊，遂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㈢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7日 1時19分許，在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統一超商東英門市店旁，徒手竊取杜春雲所管領，為其所屬之財團法人台灣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所有之自行車（價值新臺幣【下同】9000元，已發還），得手後騎離現場。嗣杜春雲發現遭竊，遂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㈣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113年8月24日 9時57分許前某時，在臺中市○○區○○路000號旁，以王巧甯所有，停放於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已發還）電門上之鑰匙，啟動該機車，竊盜得手後騎離現場。嗣於同日10時許，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其犯行前，即騎乘前揭機車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向員警承認上述犯行，而自首並接受裁判。

　㈤於113年8月27日17時30分許前某時，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中市○○區○○路000號前時，見洪俞喧所有，放置於其停放於該處之機車座墊上之安全帽（價值650元，已發還），遂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該安全帽，得手後騎乘前揭機車離去。嗣洪俞喧發現遭竊，遂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二、案經朱蕭素蘭、周鎮家與洪俞喧分別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太平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

　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國權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朱蕭素蘭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酒精測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影本、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及現場照片等在卷可稽。另觀諸卷附被告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被告有語無倫次、含糊不清、意識模糊、昏睡叫喚不醒、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定、手腳部顫抖，身體無法平衡之情況，輔以被告於警詢表示：對於自己自何處出發、欲往何處、行向為何及車禍經過均沒有任何印象等語甚詳，堪認被告當時已達無法安全駕駛之程度。綜上，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周鎮家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翻拍照片2張、照片4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㈢犯罪事實一、㈢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杜春雲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員警職務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翻拍照片6張、照片3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㈣犯罪事實一、㈣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被害人王巧甯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偵查報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認領贓物領據、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監視器翻拍照片3張、照片1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㈤犯罪事實一、㈤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洪俞喧於警詢時之指述大致相符，並有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領據、監視器翻拍照片1張、照片2張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堪以認定。

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及同法第185之3條第1項第2款公共危險等罪嫌；就犯罪事實一、㈡至㈤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普通竊盜罪嫌。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㈣之犯行，其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尚未發覺其犯行前，即騎乘上開機車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向員警承認上述犯行，而自首並接受裁判，有偵查報告在卷可稽，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得減輕其刑。被告上開6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又被告曾有如犯罪事實欄所載有期徒刑之執行完畢，有本署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在卷可稽，其於5年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為累犯。另請審酌被告有犯罪事實欄所載之竊盜前科，竟仍不知悔改，再犯下本件犯行，有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在卷可佐，顯見其對前案所受刑之執行欠缺感知、刑罰反應力薄弱而有特別惡性，並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故均請依刑法第47條第l項規定，加重其刑。至被告之上開犯罪所得，因已實際合法發還予被害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不予聲請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檢　察　官　鄭 珮 琪







